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石金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

交易字第96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13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

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

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

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石金涼

（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2年4月12日

繫屬本院，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僅對於原審

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審認定的

犯罪事實及論罪未據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量

刑部分，不及於其他。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事故發生後主動向警方表明自己

為肇事人，並坦承犯行，且願就其疏失負起責任，遺憾未能

與告訴人達成共識，未能和解，被告確有悛悔及弭咎之意。

被告僅小學肄業，曾中風、婚變，被告之子業已身亡，僅剩

一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請審酌上情從輕量刑。又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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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被告能免去罰金及入監執

行，將更能籌措金錢、賠償告訴人，本案實屬偶發性，被告

亦已獲得教訓，無令其入監之必要，請併予宣告緩刑等語

（見本院卷第9至13頁）。

參、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否適當呢？本院依照原審

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判斷如下：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

二、本案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此罪

最低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而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考量「被告駕駛

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上，因操控失當而不慎撞擊告訴人，致

告訴人受有前述之左眼重傷害，告訴人正值壯年，眼睛又為

靈魂之窗，告訴人受到視力嚴重減損之傷害，已無法再回復

原有之視力狀況，且告訴人原職為多媒體設計師，因事故發

生後已離職，告訴人因本案事故除受有體傷之痛楚外，亦影

響其生計，其因本案事故所受之損害至深且鉅，且被告為本

件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被告犯後

雖坦認犯行，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給告訴人，暨

被告無刑事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被告自陳國小肄業、目前

無業、在廟裡打掃、擔任義工，經濟來源為每月之國民年

金」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審確有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

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

刑，並無量刑失當的情形，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宣

告緩刑，惟未提出其他有利的科刑因素可供審酌，且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案發已經快2年，被告不聞不問、很消

極，造成我生活很大的不便，我工作也沒有了，我認為這個

刑度沒有問題」、「且被告於房子被查封前，她的態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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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是被告房子被查封後才積極要解決。但她的作為只是

為了逃避刑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4、56頁）。本院認被告

所受宣告刑並無過重或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的情形，被告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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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石金涼




選任辯護人  鄭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交易字第96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石金涼（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2年4月12日繫屬本院，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僅對於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未據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不及於其他。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事故發生後主動向警方表明自己為肇事人，並坦承犯行，且願就其疏失負起責任，遺憾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共識，未能和解，被告確有悛悔及弭咎之意。被告僅小學肄業，曾中風、婚變，被告之子業已身亡，僅剩一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請審酌上情從輕量刑。又告訴人業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被告能免去罰金及入監執行，將更能籌措金錢、賠償告訴人，本案實屬偶發性，被告亦已獲得教訓，無令其入監之必要，請併予宣告緩刑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3頁）。
參、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否適當呢？本院依照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判斷如下：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二、本案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此罪最低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而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考量「被告駕駛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上，因操控失當而不慎撞擊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之左眼重傷害，告訴人正值壯年，眼睛又為靈魂之窗，告訴人受到視力嚴重減損之傷害，已無法再回復原有之視力狀況，且告訴人原職為多媒體設計師，因事故發生後已離職，告訴人因本案事故除受有體傷之痛楚外，亦影響其生計，其因本案事故所受之損害至深且鉅，且被告為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給告訴人，暨被告無刑事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被告自陳國小肄業、目前無業、在廟裡打掃、擔任義工，經濟來源為每月之國民年金」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審確有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並無量刑失當的情形，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宣告緩刑，惟未提出其他有利的科刑因素可供審酌，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案發已經快2年，被告不聞不問、很消極，造成我生活很大的不便，我工作也沒有了，我認為這個刑度沒有問題」、「且被告於房子被查封前，她的態度不是這樣，是被告房子被查封後才積極要解決。但她的作為只是為了逃避刑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4、56頁）。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刑並無過重或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的情形，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石金涼


選任辯護人  鄭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
交易字第96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13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
    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
    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
    、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石金涼（
    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2年4月12日繫
    屬本院，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僅對於原審判
    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審認定的犯
    罪事實及論罪未據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量刑
    部分，不及於其他。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事故發生後主動向警方表明自己
    為肇事人，並坦承犯行，且願就其疏失負起責任，遺憾未能
    與告訴人達成共識，未能和解，被告確有悛悔及弭咎之意。
    被告僅小學肄業，曾中風、婚變，被告之子業已身亡，僅剩
    一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請審酌上情從輕量刑。又告訴人
    業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被告能免去罰金及入監執
    行，將更能籌措金錢、賠償告訴人，本案實屬偶發性，被告
    亦已獲得教訓，無令其入監之必要，請併予宣告緩刑等語（
    見本院卷第9至13頁）。
參、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否適當呢？本院依照原審
    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判斷如下：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
二、本案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此罪
    最低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而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考量「被告駕駛車
    輛行駛於高速公路上，因操控失當而不慎撞擊告訴人，致告
    訴人受有前述之左眼重傷害，告訴人正值壯年，眼睛又為靈
    魂之窗，告訴人受到視力嚴重減損之傷害，已無法再回復原
    有之視力狀況，且告訴人原職為多媒體設計師，因事故發生
    後已離職，告訴人因本案事故除受有體傷之痛楚外，亦影響
    其生計，其因本案事故所受之損害至深且鉅，且被告為本件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被告犯後雖
    坦認犯行，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給告訴人，暨被
    告無刑事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被告自陳國小肄業、目前無
    業、在廟裡打掃、擔任義工，經濟來源為每月之國民年金」
    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審確有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依刑
    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
    並無量刑失當的情形，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宣告緩
    刑，惟未提出其他有利的科刑因素可供審酌，且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陳稱「案發已經快2年，被告不聞不問、很消極，
    造成我生活很大的不便，我工作也沒有了，我認為這個刑度
    沒有問題」、「且被告於房子被查封前，她的態度不是這樣
    ，是被告房子被查封後才積極要解決。但她的作為只是為了
    逃避刑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4、56頁）。本院認被告所受
    宣告刑並無過重或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的情形，被告上訴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石金涼


選任辯護人  鄭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重傷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交易字第96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石金涼（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2年4月12日繫屬本院，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僅對於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未據上訴，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不及於其他。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事故發生後主動向警方表明自己為肇事人，並坦承犯行，且願就其疏失負起責任，遺憾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共識，未能和解，被告確有悛悔及弭咎之意。被告僅小學肄業，曾中風、婚變，被告之子業已身亡，僅剩一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請審酌上情從輕量刑。又告訴人業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被告能免去罰金及入監執行，將更能籌措金錢、賠償告訴人，本案實屬偶發性，被告亦已獲得教訓，無令其入監之必要，請併予宣告緩刑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3頁）。
參、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否適當呢？本院依照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及論罪，判斷如下：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二、本案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此罪最低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而原審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8月，是考量「被告駕駛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上，因操控失當而不慎撞擊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述之左眼重傷害，告訴人正值壯年，眼睛又為靈魂之窗，告訴人受到視力嚴重減損之傷害，已無法再回復原有之視力狀況，且告訴人原職為多媒體設計師，因事故發生後已離職，告訴人因本案事故除受有體傷之痛楚外，亦影響其生計，其因本案事故所受之損害至深且鉅，且被告為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被告犯後雖坦認犯行，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給告訴人，暨被告無刑事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被告自陳國小肄業、目前無業、在廟裡打掃、擔任義工，經濟來源為每月之國民年金」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為原審確有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並無量刑失當的情形，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宣告緩刑，惟未提出其他有利的科刑因素可供審酌，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案發已經快2年，被告不聞不問、很消極，造成我生活很大的不便，我工作也沒有了，我認為這個刑度沒有問題」、「且被告於房子被查封前，她的態度不是這樣，是被告房子被查封後才積極要解決。但她的作為只是為了逃避刑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4、56頁）。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刑並無過重或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的情形，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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